
2.�批准本协定的国家以及根据第1款加入本协定的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以下称为
成员国，应被视为该区域的成员。3.�本协定旨在阿拉伯地中海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
易区，以下称为“本协定”。4.�本协定的机构应包括外交部长委员会、外贸部长委员
会、由其派生负责实施本协定的技术委员会，以及负责监督与本协定相关事项的技
术单位。

第二条：本协定的目标
1.�成员国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并按照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他与世界贸
易组织成立相关的协定，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最迟于2005年1月1日前逐步建立
自由贸易区。2.�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活动、支持就业、提高生产力并
改善成员国境内的生活水平。3.�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整体及部门经济政策，特别是在
对外贸易、农业、工业、税收制度、金融、服务业和海关方面，以确保成员国之间
客观竞争的条件。4.�在成员国之间协调经济领域的立法，旨在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
一体化创造有利环境。

第二节：贸易自由化安排
第三条：工业品

成员国之间交易的工业品（商品及产品）应按照以下方式逐步取消关税及其他具有类
似进口税费效应的措施：

a)�本协定生效后，对与欧盟适用立即快速减让的商品清单实行即时完全互免，该
清单列于本协定附件1，包括以下内容：

⎯ 摩洛哥王国与欧盟之间联合协定附件3所列清单，包括在3年过渡期内
逐步取消的商品，以及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完全免除进口的商品。⎯ 约旦
哈希姆王国与欧盟之间联合协定附件3所列清单，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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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过渡期内逐步取消的商品，以及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完全免除进口
的商品。⎯ 突尼斯共和国与欧盟之间联合协定附件3所列清单，包括在5年
过渡期内逐步取消的商品，以及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完全免除进口的商品。
⎯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欧盟联合协定所附商品自由化表中的第一份清单，
包括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3年过渡期内逐步取消的商品。

b)�继续推进双边协定中规定的立即取消关税工作。c)�对于其他需征收关税且未列
入立即取消清单的工业产品，根据以下规定，2005年1月1日被确认为过渡期结束
的最迟日期：

⎯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减免80%。⎯ 自2005年1月1日起：100%完全豁
免。

第4条：农产品（商品及制品）与加工农产品
根据旨在建立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阿拉伯国家间商业交流促进与发展协定实施计划，
协调制度（HS）第1至24章所列农产品及加工农产品将实现贸易自由化。

第5条：服务贸易
成员国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减让表中规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
诺，并将根据各成员国现行适用法律和体制框架，努力扩大彼此间服务贸易规模。

外贸部长委员会将在本协定生效后持续监督成员国之间服务业贸易的发展。

第六条：原产地规则
1.�符合本协定附件二《原产地规则议定书》要求、且与《泛欧地中海原产地规则议
定书》及其未来可能修订内容相一致的货物（商品及产品），应视为本地原产货物。
2.�从一成员国出口至另一成员国的本地原产货物（商品及产品）须随附出口国主管
当局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并由该国主管当局加签认证。



同一国家主管当局根据《原产地规则议定书》的规定本协定特定的原产地规则。3.�外贸部长委员会应持续监督本议定书可能需
要的任何修改，以确保原产地规则得到妥善实施。

第3条：自由化的配套安排
第7条：关税及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的确定及其计算规则

1.�关税指根据成员国在1997年12月31日适用的税率在海关税则中规定的税费，以
及成员国在上述日期对成员国间贸易货物征收的、对进口货物征收但不对本国产
品征收的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2.�本协定生效后，不得对成员国间贸易货物
征收新的关税或任何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3.�若在本协定生效时或之后对关税及
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进行削减，则此类削减后的税率应取代本条第1款规定的
税率。4.�成员国在对彼此间贸易产品进行分类时应遵循协调制度（HS）海关税则。
5.�本协定签署时，成员国应根据本条第4款提及的关税表，交换关于截至第1款所
述日期设定的关税及具有同等效力的税费的文件。

第八条：非关税限制
各成员国承诺立即取消所有非关税限制，包括成员国可能为控制进口而采取的安排和
程序。此类限制尤其可能包括对进口实施的定量、货币、行政和技术限制。不得实施
新的非关税限制，此举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具体规则、《促进和发展阿拉伯国家间
商业交流协定》以及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安排。

第九条：海关估价
为实施进口货物的海关估价，各成员国将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海关估价相关的条款。


